
第 1页，共 6页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1701 号

申请人：陶云丰，男，汉族，1966 年 11 月 20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四川省叙永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啸天，男，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四川何林创富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成都市青羊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林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林卓识，男，四川宜善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案由：社会保险。

申请人陶云丰诉被申请人四川何林创富劳务有限公司劳动

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陶云丰、被申

请人委托代理人林卓识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明确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4 月 26

日至 2023 年 7 月 25 日停工留薪期工资 36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

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84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

就业补助金 480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

12000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。

本案案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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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23 年 4 月 6 日。

二、工作岗位：木工。

三、工伤保险参缴情况：被申请人没有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

险。

四、工伤认定情况：2023 年 8 月 8 日，广州市白云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编号为〔2023〕270206 号认定工伤决定

书，认定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工作地进行木板切割工作时

不慎被电锯割伤左手的受伤情形为工伤。

五、劳动能力鉴定情况：2023 年 9 月 15 日，广州市劳动能

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编号为〔2023〕168519 号初次鉴定（确认）

结论书，确认申请人的停工留薪期为 2023 年 4 月 26 日至 2023

年 7 月 25 日、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拾级。

六、受伤后提供劳动情况：申请人受伤后从 2023 年 7 月 25

日起返岗工作，最后工作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。

七、解除劳动关系情况：申、被双方已解除劳动关系。

八、本案申请仲裁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0 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工资标准问题。本委认为，虽申请人主张其工资为

400 元/天，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，本委对其主张不予采信。

被申请人主张按劳动合同约定申请人的工资为 240 元/天，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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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有单位盖章及申请人签名的劳动合同作为证据，申请人认为该

劳动合同上申请人的签名和手印均为伪造，但未申请要求进行司

法鉴定、也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，本委对该劳动合同的效力予以

认可。结合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及建筑行业的用工特点，本

委确认申请人的工资标准为 240 元/天，即月工资标准为 7200 元

（计算公式：240 元×30 天）。

二、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问题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未提供

证据证明已支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

后果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停工留薪工资的仲裁请求

依法予以支持。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，在停工留薪期内，

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，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”。经计算，被申请

人应支付申请人2023年 4月 26日至 2023年 7月 25日停工留薪

期工资 21600 元（计算公式：7200 元/月×3个月）。

三、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一

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问题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因工致残并被评定

为劳动功能障碍十级，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险，也未

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涉案项目已参加项目险，双方庭审中亦确

认已解除劳动关系，故对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

医疗补助金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仲裁请求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申请人月工资 7200 元/月，低于广州市 2022 年度城镇非私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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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2694 元/月的 60%即 7616.4 元/月，故根

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，申请

人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一次性伤残就

业补助金应以 7616.4 元/月作为计算基数。申请人劳动功能障碍

十级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经计算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53314.8 元（计算公

式：7616.4 元/月×7 个月）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7616.4 元

（计算公式：7616.4 元/月×1 个月）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

30465.6 元（计算公式：7616.4 元/月×4个月）。

四、关于鉴定费问题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为进行劳动能力鉴

定支付了鉴定费 390 元，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险致使

申请人无法享受工伤基金支付待遇，故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

付劳动能力鉴定费的仲裁请求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《广东省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六十四

条的规定，仲裁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年 4月 26日至 2023年 7月 25日停工留薪期工资21600元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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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53314.8 元；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7616.4 元

四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0465.6 元；

五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；

六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仲裁。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

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

本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

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

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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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卢 若 鸾

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：华 俊 杰


